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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随州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随州市林业局共同呼吁随州市林业局共同呼吁
社会各界社会各界““守护飞羽精灵守护飞羽精灵  共绘生态画卷共绘生态画卷”！”！

    ▲　中华秋沙鸭（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动物），摄于淮河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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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4

鸟语鸣春，万物共生。鸟类是自然生态的重要成员，是灵动
的自然精灵，是维系生态平衡的关键一环，保护鸟类是每个市民
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守护蓝天精灵，共筑生态屏障，在 2026 年“湖北省爱鸟周”
来临之际，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争做爱鸟护鸟的践行者。自觉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珍爱每一只飞鸟、善待每一种野生动
物。坚决摒弃“野味滋补”的错误观念，拒食野生鸟类、拒食野生
动物，不猎捕、不伤害、不惊扰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不捡拾鸟蛋、

不破坏鸟巢，让生灵在自然中安然栖息、自由繁衍。
二、争做生态家园的守护者。积极参与植树增绿、湿地保护、

环境整治等公益行动，守护森林、湿地、滩涂等鸟类与野生动物栖
息地，不围垦湿地、不乱砍滥伐、不污染水源，用实际行动为飞鸟
与野生动物营造安全、舒适、永续的生存家园，让随州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百鸟欢歌。

三、争做守法护法的监督者。主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严守法律红线。积极劝阻、大胆举报
非法猎捕、贩卖、运输、食用野生鸟类及使用网具、毒药、地枪等工

具滥捕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共同筑牢生态保护防线。
四、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主动向家人、亲友和身边群众

宣传爱鸟护鸟、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普及生态保护知识与
法律常识，带动更多人加入爱鸟护鸟行列，让“护鸟光荣、猎鸟可
耻、拒食野味、文明餐桌”成为社会新风尚。

生灵之美，在于共生；生态之美，在于守护。让我们携手同
行，以爱为翼、以法为盾，爱鸟护鸟、拒食野味、守护生灵，共同绘
就“随州处处闻啼鸟、生态和美万家安”的动人画卷，为建设更高
水平的生态美丽随州贡献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节选）

第二条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
的其他海域，从事野生
动物保护及相关活动，
适用本法。

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
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
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是指野生动物的整体（含
卵、蛋）、部分及衍生物。

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
生动物的保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有
关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保障依法从事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人工繁

育等保护及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国务院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分别主

管全国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负责，其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分别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工作。 

第十条　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

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国
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论证评估后，
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征求国务院农
业农村、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
部门意见，组织科学论证评估后制定并公布。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以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的野生
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组织科学论证评估，征求国务院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意见后制定、公布。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
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保护的需要，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
可能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产生的整体影响，

避免或者减少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
禁止在自然保护地建设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建设

的项目。机场、铁路、公路、航道、水利水电、风电、光
伏发电、围堰、围填海等建设项目的选址选线，应当
避让自然保护地以及其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迁
徙洄游通道；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当采取修建野生动
物通道、过鱼设施等措施，消除或者减少对野生动物
的不利影响。

建设项目可能对自然保护地以及其他野生动物
重要栖息地、迁徙洄游通道产生影响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审批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涉
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征求国务院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意见；涉及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应当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意见。

第二十条　在自然保护地和禁猎（渔）区、禁猎
（渔）期内，禁止猎捕以及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
衍的活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野生动物迁徙洄游期间，在前款规定区域外的
迁徙洄游通道内，禁止猎捕并严格限制其他妨碍野
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规定并公布迁徙洄游通
道的范围以及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活动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
特殊情况，需要猎捕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
向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需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申请特
许猎捕证。

第二十二条　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
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
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

第二十三条　猎捕者应当严格按照特许猎捕证、
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或者限额、地点、工具、方法
和期限进行猎捕。猎捕作业完成后，应当将猎捕情况
向核发特许猎捕证、狩猎证的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
门备案。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制定。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由专业机构
和人员承担；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由专业机构有组织
开展。

持枪猎捕的，应当依法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持
枪证。

第二十四条　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
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网、地枪、排铳等
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
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但
因物种保护、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以及植保
作业等除外。

前款规定以外的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布。

第二十五条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
管理，严格保护和科学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支持
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因物种保护目的人工繁育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许可制
度。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
准，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
规定的除外。

人工繁育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
部门备案。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应当使用人工繁育子代种
源，建立物种系谱、繁育档案和个体数据。因物种保
护目的确需采用野外种源的，应当遵守本法有关猎
捕野生动物的规定。

本法所称人工繁育子代，是指人工控制条件下
繁殖出生的子代个体且其亲本也在人工控制条件下
出生。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
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　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
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
规定取得和使用专用标识，保证可追溯，但国务院对
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

出售、利用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
当提供狩猎、人工繁育、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

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的

范围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规定。

出售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野生动物
的，还应当依法附有检疫证明。

利用野生动物进行公众展示展演应当采取
安全管理措施，并保障野生动物健康状态，具体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一条　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
自然生长繁殖的前款规定的野生动物。

禁止生产、经营使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
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进行规范和监督管
理。

市场监督管理、海关、铁路、道路、水运、民航、邮
政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
易、利用、运输、携带、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
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猎证，
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
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
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未取得狩猎证、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三）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
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猎捕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破坏生态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
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
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一千元的，并
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持枪
证持枪猎捕野生动物，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还
应当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
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
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
的猎捕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
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
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猎
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
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
的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其他陆生
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
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并处野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节选）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野生植物
的保护、发展和利用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保护的野生植物，是指原生地天然生
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

药用野生植物和城市园林、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内的野生植物的保护，同时适用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应当开展保护野生植物的宣传教育，普及野生植物
知识，提高公民保护野生植物的意识。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植物资
源的义务，对侵占或者破坏野生植物及其生长环境
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八条　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林
区内野生植物和林区外珍贵野生树木的监督管理工

作。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其他野生植
物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条　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及其生长环境。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野生植物或者破坏其生
长环境。

第十条　野生植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植物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由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以下简称国务院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商
国务院环境保护、建设等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
准公布。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以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保护的野生植物。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报国务院备案。

第十二条　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
部门应当监视、监测环境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生长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的影响，并采取
措施，维护和改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地方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条件。由于环境影响对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
造成危害时，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
有关部门调查并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的，建设单位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对此作
出评价；环境保护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应
当征求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禁止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化交流等特殊需要，采集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向国
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
证；或者向采集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采集地
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
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

采集城市园林或者风景名胜区内的国家一级或
者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须先征得城市园林或者风
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同意，分别依照前两款的规定申
请采集证。

采集珍贵野生树木或者林区内、草原上的野生
植物的，依照森林法、草原法的规定办理。

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发放采集证后，应当抄
送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采集证的格式由国务院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

第十七条　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单位
和个人，必须按照采集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
限和方法进行采集。

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在本行
政区域内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活动，应当
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报告批准采集的野生植物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

第十八条　禁止出售、收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
物。

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批准。

第二十条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或者进
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植物

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或者经进出口者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
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者标签。海关凭允
许进出口证明书或者标签查验放行。国务院野生植
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有关野生植物进出口的资料
抄送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

禁止出口未定名的或者新发现并有重要价值的
野生植物。

第二十一条　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采集或者
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野外考察的，应当经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所在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第二十三条　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照采集证
的规定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由野生植物
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和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0 倍以下的罚款；有采集证的，并
可以吊销采集证。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售、收购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
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植物和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0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伪造、倒卖、转让采集证、允许进出
口证明书或者有关批准文件、标签的，由野生植物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收
缴，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随州常见保护鸟类  
随州地处江汉平原与鄂北山地过渡

带，是鄂中山地猛禽鸣禽迁徙通道，常见
保护鸟类有：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冠长尾雉、中
华秋沙鸭、彩鹮等。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锦鸡、鸳鸯、
猫头鹰、凤头蜂鹰、红脚隼、黑冠鹃隼等。

“三有”保护动物：白鹭、鸬鹚、麻雀、
喜鹊、斑鸠、环颈雉（野鸡）、白头鹎、黑水
鸡、䴙䴘、斑嘴鸭等。

（二）日常护鸟行动指南
文明观鸟：保持安全距离，不追逐、不

驱赶鸟类，不使用闪光灯拍摄，避免惊扰
繁殖期鸟类。

守护栖息地：不随意破坏湿地、树林、
灌丛等鸟类栖息环境，主动劝阻毁林、填
湖等行为。

拒绝伤害：发现猎捕、交易野生鸟类
行为，及时拨打 110 或随州市林业局野生
动 物 保 护 热 线 ：0722—3596563、0722-
3590600

救助伤病鸟：遇到受伤、迷途的鸟类，
不要擅自饲养，联系当地林业部门或野生
动物救助机构专业处置。

鸟类保护
核心知识

爱鸟护鸟 拒食野味 共建生态和美随州
——随州市 2026 年“湖北省爱鸟周”活动倡议书


